关于《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关于组织

申报2025年第一季度推进海铁联运

发展项目资金的通知》的解读
一、背景依据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本市关于发展多式联运的相关部署和工作要求，对集装箱海铁联运实施政策扶持，持续推动业务发展，依据市交通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联合印发的《上海市推进海铁联运发展项目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沪交行规〔2025〕6号）制定本通知，组织符合申报条件的相关经营者开展2025年第一季度推进海铁联运发展项目资金申报工作。

二、适用范围

项目资金用于扶持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期间在芦潮港铁路中心站开展的集装箱海铁联运业务：

1．揽货：通过相关海铁联运服务平台开展经芦潮港铁路中心站组织海铁联运揽货业务的经营者（含自主开展揽货业务的海铁联运服务平台公司）。

2．短驳：与相关海铁联运服务平台签约、提供芦潮港铁路中心站与上海港区及堆场之间“最后一公里”汽车短驳服务的运输经营者。
三、申报材料
1．资金申请表和揽货/短驳项目补贴申请明细表；

2．揽货项目提供《集装箱海铁联运委托服务合同》，短驳项目提供《公路运输服务合同》；

3．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申报材料和流程变化
1.提供材料

新《通知》中揽货项目由原通知要求提供的《集装箱海铁联运货运服务协议》变更为《集装箱海铁联运委托服务合同》。新增开展相关业务的经营者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

2.申报途径
新《通知》中原申报途径中的选择特色专栏“高效办成一件事”，选择“服务企业”—“惠企政策”—“市级支持资金申请”，变更为选择特色专栏“高效办成一件事”，选择“服务企业”—“惠企服务”—“市级支持资金申请‘一件事’”。
